
國立成功大學「考古學與文化資產學分學程」修讀申請書 
 
 

110 年 12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委員會 通過 

申請人填寫 

申請日期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中文姓名  學系（所）名稱  

學    號  聯絡手機  

電子信箱  

附    件 

□ 修讀動機（必繳） 

□ 學年成績單（除一年級新生於上學期申請修讀者外，其餘學生必繳） 

□ 曾修讀考古或文化資產領域相關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曾參與考古或文化資產領域相關活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追認課程申請表 

□ 其他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申請人簽名： 

審查單位填寫 

學程單位承辦人  收件日期  

審查結果 

□ 審核通過，同意修讀。 

□ 不符規定，不同意修讀。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會議日期  

學程單位召集人  

*追認課程申請表：申請修讀本學程前如曾修習本學程課程，可填寫「追認課程申請

表」，申請追認學分。 


